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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市场发展现状综述及中国碳市场建设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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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于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化石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极端天气频繁发

生。为了缓解减排压力，《京都议定书》提出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碳市场建设在欧洲、北美、中南美

洲以及东亚及东南亚等地区普遍开展。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进一步建立了国家层面

的碳市场。中国碳排放量持续位居世界首位，减排任务迫切，全球碳市场发展经验对中国碳市场建

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介绍了全球主要碳市场的建设历程及发展现状。其次，总结归纳了各

国碳市场的关键机制，评价了市场运行效果。然后，结合市场运行实际，分析了中国未来碳市场发

展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最后，探讨了中国未来碳市场的发展方向及机制设计，并从碳市场互联的角

度提出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新型减排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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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碳排放量由

1998年的 241.5亿 t跃升至 2021年的 363亿 t［1］，在
能源尚未实现大规模低碳转型的情况下，预计未来

20年内全球气温将继续升高［2］。为应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挑战，各国政府先后达成了一系列国际气候公

约。1995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首次确定了国际基本减排合作框架。1997年，签订

了《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强制性量化减排目标，规定

了各国减排义务。此后的《巴厘行动计划》、哥本哈

根会议、德班会议等对既有减排规定做出了补充和

完善。 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进一步明确了

2020年以后的国际气候治理格局及减排合作模式，

提出了全球减排新目标。2021年，通过了《格拉斯

哥气候协议》，完成了对《巴黎协定》中市场机制、透

明度等实施细则谈判。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被视为有效的减排途径。《京

都议定书》时期便鼓励各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减排，《巴黎协定》进一步形成了新一代国际碳减排

交易机制［3］。截至 2022年 1月，全球已有 25个碳排

放权交易体系生效，覆盖了全球约 17%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4］。其中，欧洲、北美以及东亚等地区碳市场

发展基础较好：欧盟碳市场是全球最早启动的碳市

场，也是首个超国家规模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北美地

区的美国、加拿大碳市场较为成熟，尽管尚未形成国

家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但地区级碳市场特色

鲜明，如美国的加州碳市场、区域温室气体倡议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和加拿

大的魁北克碳市场等。同时，墨西哥也顺利过渡到

了全国碳市场阶段。东亚地区碳市场发展同样各具

特色：中国顺利建成了全国碳市场［5］；日本以地区碳

市场为主，同步开展了国家级自愿碳排放权交易；韩

国国家级碳市场平稳运行［6］。大洋洲新西兰、中亚

哈萨克斯坦也建成了全国碳市场。此外，还有 22个
碳市场正在建设或考虑中，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南

美洲。南亚、西亚、北非及撒哈拉以南地区则暂无碳

市场发展。

中国碳排放体量巨大，2021年碳排放量超过

119亿 t［1］，约占全球的 1/3，减排需求迫切。碳交易

与碳税均为有效的碳定价机制，相比于碳税，碳交易

更适用于碳排放强度较高、交易成本较低的领域［7］，

符合目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求［8］。作为碳

排放大国，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何兼顾减排与经济的发展、

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碳市场发展模式成为亟须解决

的难题。此外，中国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

逐年上升，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对中国的环境治理产

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国的减排道路与周边及世

界各国息息相关，实现减排目标需要各国的通力合

作。国际碳市场为减排合作提供了新模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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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碳市场处于全球割裂的局面，国际规则由

发达国家主导建立［9］。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能与其

他国家加强技术交流，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提高国际

合作话语权，避免被边缘化的情况。同时，能够提高

市场流动性，减少跨国“碳泄漏”的风险［10］。

然而，中国碳市场存在市场规模有限、市场机制

不健全等问题，且与其他国家的减排合作不够深入，

难以切实有效地缓解减排压力。因此，本文从全局

角度出发，总结了各大碳市场的运行经验，展望了未

来中国碳市场发展及国际减排合作模式。本文结构

如下：首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全球主要碳市场的

发展现状；其次，对比各大碳市场的交易模式，立足

中国实际，分析中国碳市场建设的不足及参与国际

碳市场面临的挑战；最后，借鉴欧美等碳市场运行经

验，分别从国内与国际层面提出了中国碳市场发展

建议，并从减排角度展望了未来中国电、碳市场的协

同运行模式。

1 全球主要碳市场现状

目前，全球碳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及东亚

地区。其中，欧洲、北美等发达地区最早启动了碳市

场建设，碳市场发展已相对成熟；东亚地区中、日、韩

三国率先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进行了探索，分别建

立了地方特色型碳市场和国家级碳市场；泰国、菲律

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在同步考虑引入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筹备碳市场的建设。

1. 1 欧洲碳市场

欧盟碳市场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第二大的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同时也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的基石，其由欧盟成员国组成，管控欧盟约 40%
的碳排放量，对欧洲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作用［11］。

1）欧盟碳市场发展历程

欧盟碳市场起步较早：1998年，欧盟委员会首

次提出了建立欧盟减排交易体系的想法；2003年，

欧盟议会通过了欧盟碳市场指令，并将其作为欧盟

碳市场的法律准则，统一规定了欧盟碳市场的覆盖

范围、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程序。2005年，欧盟碳

市场正式运行。目前，欧盟碳市场已经历了 4个发

展阶段［11］：阶段 1（2005—2007年），该阶段为摸索阶

段，旨在积累碳市场运行经验，不强制完成减排目

标；阶段 2（2008—2012年），该阶段将减排任务划分

至各成员国，各国需按时完成履约目标；阶段 3
（2013—2020年），该阶段为成熟发展阶段，基于前 2
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对市场制度进行了改革；阶段 4
（2020年至今），该阶段为实际减排阶段，旨在收紧

碳配额上限，发挥碳价格信号引导效应，实现减排目

标。目前，欧盟碳市场正处于阶段 4，并将根据 2030
年减排目标缩减总量范围，加大减排力度。

2）欧盟碳市场发展现状

欧盟碳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运行，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碳市场建设经验［11］。在覆盖范围方面，欧盟碳

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广泛，纳入了发电、钢铁、水泥、玻

璃等生产制造业以及商业航空公司等行业，覆盖欧

洲约 40%的碳排放量。

在碳配额总量方面，碳配额总量逐年收紧。前

两阶段的碳配额总量为“自下而上”制定方式，由各

成员国上报限额总和，但出现了供大于求、碳价长期

低迷的局面；到了阶段 3，碳配额总量改为“自上而

下”分配，由欧盟层面统一设定，再分配至各成员国，

总量每年线性递减。其中，阶段 3的碳配额总量按

1.73%速度递减，阶段 4航空、固定污染源的碳配额

总量每年减少 2.2%。

在碳配额分配方面，欧盟碳市场的碳配额发放

主要包括免费发放与拍卖两种，碳配额分配由松至

紧。在前 2个阶段，碳配额发放以免费发放为主，以

强调控排主体对碳市场的适应；到了阶段 3和阶段

4，碳配额发放以拍卖为主，拍卖比例提高至 57%，

以强调市场的减排约束作用。

在碳市场灵活机制方面，欧盟碳市场建立了碳

配额补充机制，允许减排企业在一定限度内使用欧

盟外的减排信用以抵消配额缺口，但同时严格控制

抵消上限。此外，还引入了市场稳定储备机制以保

证配额的及时供应。

在碳排放核查履约方面，建立了碳排放监测核

算、报告与核查（monitoring，report and verification，
MRV）制度，在核算、报告、履约方面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其中，欧盟履约力度较为严格，若减排企业履

约失败，则根据 100欧元/tCO2的处罚标准对超出且

未能对冲的碳排放差额承担相应的处罚。

欧盟碳市场碳价格信号较为强劲，2020年平均

碳价为 28.55美元/t，这是由于欧盟碳市场碳配额分

配机制设置较为合理，避免了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

且增设了较为稳健的碳价格稳定机制，能够将碳价

格稳定在合理范围内。

1. 2 北美碳市场

北美碳市场起步较早，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碳市

场发展较为成熟，可按区域分为两类：一是各国内部

碳市场，如美国 RGGI、美国加州碳市场、加拿大魁

北克碳市场等；二是应对气候合作项目，如西部气候

倡议（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WCI）、中西部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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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减排协定等。本文将重点介绍美国加州碳市

场、RGGI以及魁北克 3个典型碳市场。

1）北美碳市场发展历程

美国的气候政策跌宕起伏，碳市场发展一波三

折。1963年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及其修正案，首次

将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制度法律化［12］。乔治·布什

执政时期（2001—2008年），政府减排态度消极，拒

绝签订《京都议定书》，联邦层面的碳市场法案推进

受阻：2005年，美国康涅狄格、特拉华和缅因等 9个
州签订了 RGGI框架协议，形成了美国首个温室气

体排放贸易体系［13］；2007年，美国加州等西部 7个州

和加拿大中西部 4个省签订成立WCI，建立了综合

性碳市场［14］。2009年，《清洁空气法》纳入了 CO2，

成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法律基础。2013年，加

州碳市场正式启动。

加拿大作为北美发达国家之一，碳市场发展也

较为成熟。2009年，魁北克省通过了《环境质量法

案》，奠定了碳市场法律基础；2011年，发布了《关于

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定》，公开了碳市场相关运行规

则。2013年，正式启动魁北克碳市场，次年与加州

碳市场链接，形成了北美最大的碳市场［15］。安大略

省于 2016年通过了《减缓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法

案》，并于 2017年正式启动了安大略省碳市场。

2）北美碳市场发展现状

北美碳市场严格控制碳配额的发放数量，且重

视碳价格稳定机制的建设，整体运行效果较好。

加州碳市场自 2007年以来一直是WCI的一部

分，覆盖了加州 8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美国较为

成功的碳市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加州碳市场纳

入了交通、电力和工业等绝大部分经济部门，碳配额

总量根据减排目标逐年递减，削减因子由第 1阶段

的 1.9%逐渐上升至第 4阶段的 4%。碳配额分配以

免费和拍卖为主，且拍卖比例逐年提高，2020年高

达 58%。控排主体还可参加抵消项目，但为避免配

额发放过于宽松，可抵消额度逐年降低。此外，加州

加强了碳价格稳定机制的建设，增设了碳价格阈值，

防止价格波动幅度过大。总体而言，加州碳市场自

启动以来，碳价格较为稳定，2020年平均碳价为

17.04美元/t，市场交易较为活跃。

RGGI是美国首个区域型强制性温室减排协

议，仅纳入了电力行业［13］。RGGI碳配额发放严格，

不仅碳配额总量逐年递减（2014—2020年减排系数

为 2.5%，2021—2030年已调高至 3%），而且碳配额

全部有偿拍卖。在碳市场灵活机制方面，设置了碳

配额抵消机制，通过缩小抵消比例和来源控制抵消

配额供给。此外，RGGI格外重视碳价格稳定机制

的设计，设置了碳价格上下阈值，避免出现过高或过

低的碳价格波动情况。经过几年运行，RGGI碳价

相对稳定，但由于覆盖主体较为单一，碳价水平相对

较低，2020年均价仅为 7.06美元/t。
魁北克碳市场是加拿大主要的地区型碳市场，

其覆盖了当地约 78%的碳排，纳入了电力、工业、交

通等部门。碳配额总量自 2015年起逐年递减，碳配

额发放以免费和拍卖为主，并采取有差别的分配方

式，其中对于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采取部分免

费发放形式，对于电力等高碳排行业采取 100%拍

卖方式。此外，在碳价格稳定方面，设置了碳价格控

制储备机制，保持碳配额在市场中的流通性。在核

查履约方面，未能履约的控排主体除了补缴对应配

额之外，还需上缴 3份配额作为惩罚。由于魁北克

碳市场严格控制碳配额的发放，目前维持了较高的

碳价格水平，2020年为 16.97美元/t。
1. 3 东亚碳市场

目前，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均已建立了碳排

放权交易体系。中国现阶段碳交易试点与全国碳市

场并行，并逐步向全国碳市场过渡；日本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以地区级碳市场为主，且实现了局部碳市场

链接；韩国则建立亚洲首个国家层面的碳市场，现已

完成两个阶段的市场交易。此外，三国就气候变化

问题共同创建了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围绕碳

定价及未来合作机制展开了多次研讨［16-18］，以加深

气候减排合作。

1. 3. 1 中国碳市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排压力

巨大。中国碳市场发展呈现由局部至整体的趋势，

目前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以

下介绍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历程及关键运行机制。

1）中国碳市场发展历程

为承担大国减排责任，履行减排义务，中国近年

来始终保持积极的减排态度，不断探索碳市场建

设。2011年计划开启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19］。2013年起陆续在深圳、上海、天津、北京、

广东、湖北、重庆、福建共 8个省市开展了碳交易试

点［20］。 2014 年 ，颁 布 了《碳 排 放 权 管 理 暂 行 办

法》［21］，初步建立了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2017年
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

业）》［22］，提出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启动全国统一碳

市场建设。2021年 1月，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23］，且于 2021年 2月施行，标志着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正式运行。2021年 7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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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2）中国碳市场发展现状

中国碳市场分为碳交易试点和全国碳市场两个

阶段。经过 9年的建设，各试点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交易制度，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目前，各试点与全国碳市场并行，且逐步向全

国碳市场过渡，重叠的行业由全国碳市场接管［24］。

以下分别介绍碳交易试点及全国碳市场发展。

中国碳交易试点均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体系，市

场交易体系较为完整，在行业覆盖范围、碳配额总量

及分配、市场灵活机制以及核查履约等方面均做出

了明确规定［25］。在行业覆盖方面，多数试点纳入了

电力、钢铁等行业［26］。在碳配额分配方面，碳交易

试点多数以免费分配为主［27］。在市场灵活机制方

面，建立了碳信用抵消机制以增强市场流动性，各试

点碳配额抵消产品品种多样，如广东普惠核证减排

量［28］、福建林业核证减排量［29］、天津无须由国家登

记的自愿减排量等［30］。此外，多数试点还通过价格

设限、政府干预等手段调控市场价格。在核查履约

方面，均建立了MRV机制，约束碳排。

全国碳市场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市场规模庞

大，首批仅纳入电力行业，即已覆盖了约 40 亿 t
CO2，目前在碳配额总量及分配、碳配额核查履约等

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在碳配额总量方面，由于中

国碳排放数据基础较差，且未来碳排放量还会持续

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很难实现精准的碳配额

总量设定与分配，因此目前采用基于碳排放强度的

总量控制方法，对控排主体施加相对上限，碳配额总

量由各控排主体的碳配额上限汇总而成。在碳配额

分配方面，为激发控排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维护碳价

格稳定，采取碳配额事后分配政策，根据企业前年产

出情况预分配给企业相应的碳配额数量，事后采用

行业基准法［31］，对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并将碳

配额最终核算数量与实际碳排放量相挂钩，以合理

控制碳配额发放数量，避免市场失灵［32］，碳配额分

配过程公开透明。此外，允许控排主体使用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参与市场交易［33］。

在核查履约方面，中国碳市场建立了MRV制

度［4］，共分为碳排放报告提交、报告核查、配额清缴、

履约惩罚几步。国家生态环境部门首先发布了《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34］，从适用

范围、核算边界、碳排放源确定等方面对温室气体报

告的编制做出了相关规定。控排主体按照指南规定

编制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并提交。其次，省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报告进行核查，并将核查

结果作为清缴依据。然后，控排主体应在规定时限

内向省级环境部门足额清缴上年度碳配额。最后，

省级环境部门依法对未能如期足额清缴配额的控排

主体施加行政处罚。

目前，中国全国碳市场主体单一，市场机制不够

完善，与其他碳市场相比，碳价较为低迷，2020年平

均碳价仅为 4.49美元/t，且尚未建立碳价格稳定机

制及相关风险防控机制，碳价格波动较大［35］。

1. 3. 2 日韩碳市场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工业体系发达，碳

排放量始终位居世界前列。韩国作为亚洲的主要经

济体之一，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碳排放量稳居全球

前十［1］。日、韩两国在碳市场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下面简要介绍两国碳市场的发展。

1）日韩碳市场发展历程

日本先后试验了国家级和地区级碳市场。在国

家层面，日本尝试了多种自愿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和

以减排信用抵消机制为主的交易体系［36-38］，现计划

启动全国性碳信用额度交易市场。在地区层面，

2010年，日本成立了首个地区级总量限制型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东京都碳排放交易体系；2011年，

埼玉县碳市场随之诞生，并与东京都碳市场成功实

现双向链接［39］，二者共同建立碳信用交易机制等合

作机制，相互影响、紧密关联。

韩国碳市场起步较早。2009年，韩国政府出台

了《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40］，提出了碳市场减排计

划。2010年，首尔、釜山等先后被选中进行温室气

体排放权交易试点；2011年，韩国政府建立了温室

气体与能源目标管理体系，为韩国碳市场的建设积

累了经验。2012年，韩国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配额

分配与交易法案及其执行令。2015年，韩国碳市场

正式建成。

2）日韩碳市场发展现状

日本碳市场以地区型碳市场为主，且极具特

色。本文以东京都碳市场为例展开介绍。东京都碳

市场为总量控制型体系，在覆盖范围方面，创新性地

以城市设施为主要管辖对象，纳入了建筑、工业、供

热等高碳排行业。同时，根据减排目标为各管控设

施设定排放上限，碳配额总量由各管控设施的碳排

放上限自上而下汇总形成，且随减排目标逐年收

紧。在核查履约方面，东京都碳市场MRV制度完

整，并从碳配额体量和罚金两方面对违约主体实施

惩罚。此外，东京都和埼玉县能够实现碳信用的相

互认证，减轻了控排企业的履约负担［6］。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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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碳交易体系制度完备，价格较为稳定，但由于

碳市场规模较小、主体较为单一，导致碳价格偏低，

2020年平均碳价为 5.06美元/t。
韩国碳市场管理制度相对严格。在覆盖范围方

面，覆盖气体种类齐全，行业覆盖面广，纳入了电力、

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覆盖约全国 73.5%的碳

排。随着纳入行业数量的增多，碳配额总量逐渐扩

大，但与 2017—2019年相比，排放量下降了 4.7%。

在碳配额分配方面，逐渐降低免费分配比例，部分行

业碳配额免费分配比例由阶段 1的 100%下降至阶

段 3的 90%以下。此外，韩国碳信用抵消流程烦琐，

控排企业申请碳信用需要经过多方审批。在核查履

约方面，韩国碳市场设置了严格的MRV机制，未履

约的企业将遭受高于市场平均价格 3倍的罚金处

罚［4］。由于韩国碳市场近年来严格控制碳配额分配

数量，碳价维持在高位水平［41］，2020年平均碳价为

27.62美元/t。
1. 4 东南亚碳市场

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制约的难题，东

南亚各国减排需求迫切。为响应国际减排号召［42］，

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多国已出台了系列碳交易政策

或法案，积极筹备碳市场建设。

1. 4. 1 东南亚碳市场建设进程

印度尼西亚是该区域目前为数不多的已建立碳

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国家。2017年，印度尼西亚

通过了《环境经济手段政府法规》，为实施碳交易体

系奠定了法律基础；2018年，设计了MRV的整体框

架，并在电力、水泥等部门启动了MRV系统的试运

行；2022年，启动了“限额交易与税收”系统。越南、

泰 国 和 菲 律 宾 等 国 也 在 积 极 筹 备 碳 交 易 体 系 。

2020 年 11 月 ，越 南 国 民 议 会 通 过 了《环 境 保 护

法》［4］，授权建立排放交易计划，并计划 2025年启动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泰国将碳排放权交易建设列入

国家发展计划，并于 2013年开启了“泰国自愿排放

交易计划”［4］。菲律宾于 2020年批准了总量管制与

贸易法案［4］，着手建立限额与交易系统，并细化碳排

目标、碳配额总量及分配等在内的碳交易规则。马

来西亚计划在国内推行碳排放交易，并计划于 2022
年建立自愿碳交易平台。

1. 4. 2 东南亚碳市场发展现状

东南亚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暂无碳市

场基础。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43］，缅甸、

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位列全球最易受

到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 10个国家名单。为应对气

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各国目前采用清洁发展

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44］、减少

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引起的温室气体排

放机制［45］、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上网制度［46］及碳

税［47］等减排措施［48］。在减排合作方面，以东盟为核

心建立了东盟环境合作框架，陆续发布了《东盟应对

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东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及《东盟环境战略计划》［49］等系列文件，形成了应对

气候变化的框架体系。

1. 5 国际碳市场机制发展

国际碳市场机制已发展十余年。2010年坎昆

会议首次提出通过市场机制加深国际减排合作；

2011年，德班会议正式建立了两个国际碳市场机

制，即减排活动合作框架和新市场机制。2015年，

巴 黎 会 议 重 新 提 出 了 合 作 方 法（cooperative
approaches，CAs）和 可 持 续 发 展 机 制（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SDM），也成为目前较为主

流的国际合作机制［50］。

国际合作机制是指管理各类碳市场减排活动的

国际框架。其旨在建立一般性的合作框架，管理各

类减排活动［51］。由于减排活动能够产生国际转让

的 减 排 成 果（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ITMOs），ITMOs具体交易指标根据活动

方式而定，缔约方能够通过转让 ITMOs实现国家自

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

国际合作机制通过构建稳健的 ITMOs核算体系以

管理 ITMOs转让，避免双重核算。一般而言，各国

可通过碳市场链接、政府间减排成果转让及碳信用

机制等方式展开国际减排合作，获得 ITMOs。
可持续发展机制是指支持减排及可持续发展活

动的新市场机制［52］。其作为 CDM的衍生机制，鼓

励缔约方通过购买该机制下减排活动产生的碳信用

从而帮助实现本国的 NDC。可持续发展机制采用

集中式管理模式，即组织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产生的

碳信用进行统一签发、审核，同时赋予各国较大的自

主权，以便于管理各国间交易的碳信用。

1. 6 总结

全球主要碳市场进展不一，表 1展示了全球主

要碳市场的发展现状，从市场组织方式、覆盖范围、

碳配额分配松紧程度及平均碳价等方面对各大碳市

场的发展进行了直观的说明。由表 1可以看出，欧

盟碳市场运行相对成熟，以减排目标为导向严格限

制碳配额发放数量，碳价格信号强劲，市场交易良

好。北美碳市场碳配额总量均逐年递减，且严格限

制了碳配额发放数量，此外，北美碳市场调节机制灵

活多样，能够较好地维持市场供需平衡，因此碳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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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中国碳市场处于起步适应阶段，碳配额发

放较为宽松，碳价相对低迷，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

善。日本东京都碳市场减排目标明确，碳配额分配

方案较为灵活，但市场主体较为单一，市场规模较

小，碳价格信号略显低迷。韩国碳市场规模逐步扩

大，市场机制相对严格，碳配额政策逐步收紧，碳价

格能够保持较高水平。

2 中国碳市场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其减排进程

对全球有着重要影响。目前，中国全国碳市场发展

处于初级阶段，碳市场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此外，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碳市场发展也对中国未来碳市场

链接造成实质性影响。以下分别介绍中国碳市场建

设挑战和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面临的挑战。

2. 1 国内碳市场建设挑战

中国碳排放体量巨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

盾突出。为缓解减排压力，中国采取了以碳排放权

交易为主的减排机制。然而，全国碳市场尚处于起

步阶段，存在市场规模有限、交易制度不完善、法律

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在行业、城市、地区、国家层

面给中国碳市场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在行业层面，由于企业市场参与经验不足，面临

成本增高、碳资产管理困难等挑战。严苛的碳交易

制度如行业标杆法分配、减排目标强度提升等均将

增加企业的碳交易履约负担，削弱企业碳减排的经

济绩效，给碳排管控行业带来较大生产压力［53］。此

外，中国多数企业缺乏碳市场交易经验，存在碳市场

相 关 人 员 技 术 储 备 不 足 、管 理 制 度 不 清 晰 等 问

题［54］。对于钢铁、石化、化工等规模大、流程多的高

碳排行业，难以实现企业自身逐一碳盘查，从而导

表 1 全球主要碳市场发展
Table 1 Development of major global carbon market

各地

碳市场

欧盟

碳市场

美国加

州碳市

场

北美

RGGI

加拿大

魁北克

碳市场

中国全

国碳市

场

日本东

京都碳

市场

韩国

碳市场

组织方式

跨界联盟型；

由欧盟成员

国组成

地区型

区域型；覆盖康

涅狄格州、特拉

华州、缅因州等

10多个州

地区型

全国型

地区型

全国型

覆盖范围

气体

CO2,
N2O,
全氟化

合物

（PFCs）

6种温室

气体

仅覆盖

CO2

6种温室

气体

以 CO2
为主

仅覆盖

CO2

6种温室

气体

行业

电力行业、

工业和航空

业等

电力、水泥、

钢铁等

以电力行业

为主

电力、工业

等

目前仅纳入

电力行业

主要覆盖工

业、商业

工业、建筑、

交通等

比例

覆盖欧洲

40%的碳排

放量

覆盖加州约

80%的温室

气体排放

覆盖 RGGI
约 10%的温

室气体排放

覆盖魁北克

省约 78%碳

排放量

覆盖中国约

40%的碳排

放量

覆盖东京都

约 20%温室

气体排放

覆盖韩国约

73.5%碳排

放量

市场特征

总量控制与交易

型；运营最早、

最成熟

总量控制

与交易型

总量控制

与交易型

总量控制

与交易型

强度控制型；

全球规模最大

的碳排放市场

总量控制

与交易型

总量控制

与交易型

碳配额分配

情况

免费+拍卖；

目前拍卖比

例高达 57%

免费+拍卖；

以拍卖为主，

目前拍卖比

例高达 58%

100%拍卖

免费+拍卖；

电力行业

100%拍卖

100%免费

分配

以免费分配

为主，配额数

量逐年降低

免费+拍卖；

部分行业拍

卖比例降至

90%以下

碳配额下降情况

总量削减因子：

阶段 3、4分别为

1.73%和 2.2%

总量削减因子：

阶段 1至 4分别为

为 1.9%、3.1%、

3.3%、4%
总量削减因子：

2.5%（2014—2020
年）、3%（2021—

2030年）

总量削减因子：

3.2%（2015—2017
年）、3.5%（2018—
2020年）；2.2%

（2021—2023年）

碳配额总量采用

基于强度设置法，

根据企业实际碳

排放量加总形成

碳配额总量自下

而上设置，各控排

主体碳排放上限

由基准年排放量

及履约系数决定

随着纳入行业的

增多，碳配额总量

逐步扩大

2020年碳价情况

碳价信号较为强

劲，平均碳价为

28.55美元/t

碳价相对稳定，

平均碳价为

17.04美元/t

平均碳价为

7.06美元/t

平均碳价为

16.97美元/t

碳价较为低迷，

平均碳价为

4.49美元/t

碳价较为稳定，

平均碳价为

5.06美元/t

碳价较为稳定，

平均碳价为

27.62美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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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企业精力分散，降低了经营效率。同时，碳市场价

格不稳定，时常呈现较大的波动性，会给企业带来一

定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

在城市层面，中国城市发展差异较大，碳排放管

理困难。一方面，中国各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人口、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城市差异性成为全国碳市场建设不可避免的问

题。另一方面，跨区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了大

量的碳排放转移，无法反映各区域的实际碳排放量，

导致各地减排责任分担不均衡，影响了碳配额的公

平性。例如，我国东部城市产业以轻工业为主，碳排

压力较轻；中西部城市产业以重工业为主，化石能源

消耗巨大。因此，城市差异性问题是处理碳市场公

平与效率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地区层面，碳交易试点与全国碳市场的对接

存在挑战［55］。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各异，导致试点

与全国碳市场的对接存在一定难度。首先，中国碳

交易试点的交易体系各不相同，关键要素设计差异

较大，存在制度体系不兼容、碳配额分配标准不统

一、监管核查体系不一致以及交易平台不协同等诸

多问题，为试点与全国碳市场的顺利对接带来了较

大挑战。此外，多数碳交易试点法律法规不健全、相

关碳交易政策滞后、数据基础薄弱，无法有效支撑试

点与全国碳市场的过渡衔接工作。

在国家层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有待完

善。尽管全国碳市场交易制度已在碳配额分配及履

约核查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

是碳市场行业覆盖面较窄，目前仅覆盖了发电行业，

市场流动性不足；二是市场规则有待健全。例如，中

国碳配额分配方案存在局限性，碳配额分配方案仅

适用于电力、石化、钢铁等碳排放量较高、数据基础

较好的行业。未来全国碳市场不断发展，市场主体

将更加多元化，目前的碳配额分配方法将难以适用；

三是全国碳市场配套制度建设迟缓，市场价格稳定

机制、风险预警及防控机制目前仍未建立，难以为全

国碳市场的良好运行提供长效保障［56］。

2. 2 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面临的挑战

参与国际碳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国际话语权，而

且可以为更多行业提供碳价格激励，激发控排主体

的减排潜力［57］。参与国际碳市场主要有碳市场链

接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两种形式。目前，作为新兴碳

市场，中国在参与国际碳市场方面存在以下挑战。

1）在碳市场链接方面，受政策目标、市场规则不

一致等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碳市场链接困难［58］。

首先，碳价格差异较大，碳市场链接困难。碳价格水

平相近是进行碳市场链接的先决条件。但目前欧美

国家碳价格普遍较高，且形成了碳价格壁垒［59］，而

中国由于经济、政策等因素，在碳价格方面与欧美差

距较大，处于交易被动地位，短期内很难与此类国家

形成碳市场链接。其次，各国市场规则不一，市场要

素融合面临挑战。中国与国外碳市场在碳配额分

配、碳价格调节机制和核查履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例如，日本碳市场缺乏专门的碳价格调节机制，

仅通过出售碳抵消信用进行价格调节，而中国碳价

格调节机制多样，包括价格限定、信用抵消等多种机

制［60］，两国机制存异，市场链接困难。

在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相关制度不够完善，中

国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机制受阻［61］。可持续发展

机制允许缔约方以东道国或购买国的身份使用该机

制下所产生的减排量实现NDC，鼓励企业参与自愿

减排项目获得碳信用，是控排单位获得碳价格激励

的一条重要途径，能够帮助扩大减排范围。然而，目

前中国可持续发展机制仍以项目为主，减排量有

限。同时，中国的清洁发展项目大多集中在可再生

能源和工业气体回收方面，且只有特定技术类型或

指定区域的清洁发展项目才被允许开展，严重打击

了中国对清洁发展项目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可持

续发展机制与碳交易制度为相互独立的两个机制，

如何实现二者的相互兼容成为中国碳市场日后亟须

解决的主要难题之一。

2. 3 与电力市场协同运行挑战

电力市场同样是利用市场化方式促进能源清洁

低碳化发展的有效手段。目前，中国电力市场交易

体系主要由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及绿色证书

（简称“绿证”）交易市场构成［62］。其中，电能量市场

以电能为市场交易标的物，形成市场价格信号，引导

电能生产消费行为，且在现有交易框架下设置了独

立的绿色电力交易品种，引导用户与风电、光伏等绿

色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辅助服务市场能够提供一次

调频、无功调节及黑启动等辅助服务，维持高比例新

能源接入下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绿证市场以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为基础，管控主体应消纳规定比

例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量 ，并 获 得 签 发 的 绿 色 证

书［63］。目前，绿证交易制度已在中国获得全面推

行［64］，正逐步取代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成为促进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举措。

因此，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减排目标一致，市场政

策相互兼容，且发电企业为碳市场重点管控对象，二

者市场主体高度重合，价格趋势高度相关。然而，中

国电力市场与碳市场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各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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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运行，电力市场与碳市场运行范围和覆盖主体不

一，电力市场允许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同时进入市

场交易［65］，而碳市场仅纳入了发电企业，二者缺乏

有效协同，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首先，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独立运行，将放大市场

价格变动、市场流动性不足以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

潜在风险［66］。其次，电、碳市场之间相互作用，若政

策目标不一，将会削弱市场减排效用。例如，可再生

能源消纳目标过高将会导致碳价下降，控排主体的

碳排放量随之上升，削弱了碳市场的减排约束力，而

过于严格的碳限额上限亦将导致绿证市场交易低

迷［67-69］。最后，市场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融合，市

场效用降低。一方面，绿证市场与碳市场缺乏有效

互认制度，导致市场功能重复，交易流程冗余，运行

效率降低。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碳成本传导机

制［70］，发电企业碳成本无法向下游传导，增加了企

业履约负担，降低发电企业碳市场参与积极性，无法

实现低成本减排、挖掘减排潜力。

3 中国碳市场发展展望

为加快减排进程，中国一方面应加强全国碳排

放权体系的完善，深化制度改革，同时推动碳交易试

点向全国碳市场的顺利过渡；另一方面，应注重碳市

场衔接要素，在配额分配、价格调控、碳抵消机制、

MRV履约力度等方面提高与国际碳市场制度的兼

容性，以便于实现与国际碳市场的顺利链接。

3. 1 中国国内碳市场建设展望

为确保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可借

鉴欧盟碳市场管理经验，采取“国家-地方”的分级管

理模式，尽快出台全国碳市场法律法规，制定市场交

易准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全国碳市场的运行提

供基本法律保障。具体地，可分别从行业、城市、地

区和国家层面采取措施。

在行业层面，考虑碳市场对不同行业碳排放量、

能源消费结构和利润的影响，采取相应的碳配额免

费分配比例和分配方法。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相

当比例的用户仍在电价管制范围内，电力行业的碳

成本难以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下游用户，因此在碳

市场初期，碳配额全部免费分配，以减轻企业的履约

负担，后期逐步扩大拍卖碳配额的比例。同时，由于

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数据易于监测与获取，因此适合

采用基准法核算各电力企业配额量。此外，可建立

碳资产管理制度［71］，构建碳排放信息管理平台，实

时跟踪管理碳排放数据，实现碳排放数据透明化管

理，使得企业能够及时掌握自身碳资产情况，降低市

场参与风险，从而提高企业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

在城市层面，应充分考虑城市的碳排放特征，进

行碳排放管理。基于公平、效率及可持续性原则，结

合当地产业特色、减排潜力、技术水平等多重因素，

构建差异化、多元化的碳配额核算体系。在覆盖范

围方面，重庆、香港等建筑群密集的城市可借鉴日本

东京都的碳市场建设经验，以城市建筑作为主要纳

入实体，其中炊事、采暖等直接碳排放来源可直接参

与碳市场交易，电力等间接碳排放来源可通过使用

绿电获得碳配额盈余。沈阳、鞍山、抚顺等重工业发

达的城市则可重点纳入高能耗产业。在碳配额分配

方面，生态系统服务水平高、自然环境优越的城市可

承受碳排能力强，可被赋予较高的碳排放权。例如，

吉林白山市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森林和湿地面积

大，应被赋予较高的碳配额数量。北京、上海等城市

经济水平高、产业结构完整、减排能力强，碳配额数

量可适量减少［72］。

在地区层面，推动试点向全国碳市场的平稳过

渡，实现地区与国家碳市场的有序配合［73］。在制度

方面，试点碳市场应逐步向国家碳市场标准靠拢和

统一，例如对达到国家碳市场纳入标准的企业采用

“清零重启”等方法合理实现配额结转，其余不符合

国家碳市场纳入标准的企业由地方自行处理。此

外，地方应积极协助国家建立统一的注册登记与核

查管理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碳市场要素的标准化

和统一化。在立法方面，地方碳市场一方面应明确

自身管辖范围，有序管理；另一方面，结合本地资源

禀赋、产业特征和创新能力，在遵循国家一般性法规

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碳市场政策。

在国家层面，加强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提高市

场运行效率。在行业选择方面，应提高行业覆盖率，

由电力行业逐步扩展至石化、化工、钢铁、建材等高

能耗行业［74］，增强市场流动性。在碳配额方面，进

一步细化碳配额总量及分配方案，统筹构建科学的

碳配额核算体系，坚持“总量从宽、适度从紧”的原

则，结合减排目标与实际碳排放水平设定碳配额总

量；针对未来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采取差异化的

碳配额核算方法，保证碳配额的合理分配；在市场调

节方面，可借鉴欧美碳市场建设经验，建立碳价格稳

定机制、碳配额储备机制等市场灵活机制，通过调节

碳配额维持市场供需平衡，维持碳价稳定。在核查

履约方面，健全MRV体系机制，实现碳市场履约核

查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市场运行程序的透明度，增

强市场信息的可信度。

未来，可同步实施碳税机制。碳税同为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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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税率稳定，在未来减排进程中可逐步引入碳税

制度，扩大减排范围，并防止碳市场失灵。基于北

欧、日本等地区碳税实施经验［75］，碳税与碳市场的

覆盖范围应形成互补，覆盖餐饮等中小企业居多的

行业。在初始阶段可以以低税率起步，循序渐进，逐

步提高税率水平，并对达到减排效果的企业给予一

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和优惠。

3. 2 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的展望

中国应从碳市场链接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机制方

面提高国际碳市场参与程度，加强国际减排交流。

在碳市场链接方面，中国可以从以下两点考虑：

1）在碳定价方面，建立公正合理的碳定价机制［76］。

一方面，中国可首先与经济实力相近的国家相互链

接，缩短碳价格差距；另一方面，与其他碳市场大国

共同推动建立国际碳价格标准，打破碳市场价格壁

垒，重塑碳定价权分配格局。2）在市场规则方面，

中国可首先考虑与日韩等国实现局部碳市场链接，

采用渐进链接的方式，从碳配额分配、补偿处理和质

量标准等关键要素入手进行试验性链接，提高市场

机制的标准化和兼容性，为未来实现国家层面的碳

市场链接做铺垫。此外，受地缘政治、商业及经济利

益等复杂因素影响，短期内难以建立全球范围内的

统一碳市场［77］。因此，中国可在近期推动建立以区

域政治贸易体系为依托的区域性碳市场，远期同各

国共同建立更高流动性的全球碳市场。

在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同样可从以下两点考

虑：在国际层面，一方面秉持公开透明、协商一致的

原则，与各缔约方共同推动 SDM实施细则的优化，

保障 SDM体系科学化、合理化建设，明确 SDM减

排覆盖范围、完善 SDM基线设定与类型、健全碳排

放核查监测体系［78-79］。另一方面，可基于丰富的国

际清洁项目交易经验，借助“一带一路”“南南合作”

等开展与沿路国家的碳信用双边或多边交易，扩大

减排合作范围。在国内层面，采用稳定性和灵活性

相结合的方式，在发展全国碳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构

建 SDM与国内碳市场的衔接制度，有序协调 SDM
机制与全国碳市场的对接与互动，同时完善国内气

候法法律体系，扩大体系覆盖范围。

3. 3 中国电、碳市场协同运行展望

电、碳市场协同运行能够简化市场运行程序，降

低市场管理成本，分散市场风险，提高市场运行效

率，推动全局范围内的能源有效配置，实现能源结构

优化升级。因此，应统筹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顶层

设计，考虑电力市场与碳市场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市

场主体在多市场中的决策交互行为，以市场协同关

系、主体交互机理为关键要素，构建新型电、碳市场

协同机制与参与模式［80］，有以下具体措施。

1）强化市场顶层设计。在市场覆盖范围方面，

电力市场应持续扩大市场范围，实现电力行业全覆

盖，有序提升可再生能源市场交易比例。同时，逐步

放开碳市场准入条件，纳入更多高碳排企业，实现市

场主体多元化，增强与电力市场的耦合关系。在政

策协调方面，电、碳市场应该以减排为导向，兼顾双

方政策目标，实现市场政策的有机配合。碳配额总

量的设置应充分考虑现有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要求，

从而避免两项政策的冲突。此外，针对市场运行中

时空信息不对称、履约数据不透明等问题，可采用区

块链技术建立公开透明、开放共享的市场联合交易

系统，覆盖绿证交易与碳交易的全部环节，实时追

踪，降低市场参与风险［81-83］。

2）构建电、碳市场协同运行机制。一方面，构

建绿证与碳信用互认制度，提高市场交易的灵活性，

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绿证既可在发电厂之间交

易，也可在电力用户与发电厂之间交易。若交易对

象集中在发电厂之间，则对于同时满足绿证与碳配

额核发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而言，应扣除其重

复额；对于火力发电商而言，若绿证与碳配额同时出

清，可将绿证按市场边际价格转换为对应数量的碳

配额，再次进入市场交易。未来中国碳市场覆盖主

体将逐步多元化，除发电集团以外，碳市场还将覆盖

钢铁、化工等大型电力用户，电力用户既可将获得的

绿证转换为碳配额通过碳交易获利，也可将碳配额

转换为绿证，抵消一定的消纳比例。另一方面，建立

电、碳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将发电企业碳排成本部分

或全部传递给电力用户，共同承担发电碳排成本，减

轻发电企业履约负担，充分激发控排主体减排潜

力。同时碳成本的引入可进一步鼓励用户参与绿电

交易，推动清洁电能的发展。

4 结语

目前，中国碳市场存在市场对接困难、交易制度

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在国际碳市场方面，中国进行

国际碳市场链接、参与可持续发展机制也面临一定

困难。此外，中国碳市场与电力市场缺乏有效协同

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市场减排效用。因此，本文从行

业、城市、地区以及国家 4个维度提出了未来中国碳

市场的发展建议；结合国际碳市场合作机制及全球

各国的碳市场发展实践给出了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

市场的发展路径；最后论述了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

耦合关系，提出了未来电、碳市场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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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is huge and carbon
emissions remain high,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emission reduction, the Kyoto
Protocol proposed a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 and the carbon market has been widely constructing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China,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further established a national carbon market.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rank the first in the world, and the task of reducing
emissions is urgent. The experience of global carbon market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carbon marke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jor global carbon markets. The key
mechanisms of carbon marke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market operation effect is evaluate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future carbon market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mechanism design of China’s future carbon market, and puts
forward a new model of emission reduc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market interconnection.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52177112).
Key words: carbon market; carbon emission; carbon neutrality; carbon market construction in China

199


